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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本市场

上交所发布资产证券化业务指引

11月26日，上交所发布实施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资产证券化业

务指引》（以下简称《指引》），对资产支持证券的挂牌转让、

投资者适当性、信息披露等环节的具体要求进行了明确。

《指引》主要明确了以下事项：一是细化挂牌转让的原则性要

求及申请流程，管理人应当在资产支持证券发行前依照指引

要求确认是否符合挂牌转让条件；二是强化投资者适当性管

理，明确合格投资者范围；三是明确资产支持证券发行和存

续期间的信息披露要求；四是规范资产证券化各业务环节的

风险控制措施及持续性义务；五是明确资产支持证券除可进

行现货转让外，可依据上交所相关规定进行质押式回购。

http://www.sse.com.cn/lawandrules/sserules/trading/

bond/c/c_20141126_3860622.shtml

深交所修订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资产证券化业务指引》

11月25日，深交所发布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资产证券化业务指

引》（2014年修订），并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本次业务规则调整主要作了以下修订和补充：一是细化挂牌

转让条件，明确要求管理人在资产支持证券发行前向深交所

申请确认是否符合挂牌转让条件；二是明确产品挂牌要求，

对基础资产转让、附属担保权益转让和现金流预测等重要环

节提出明确的挂牌要求；三是强化投资者适当管理，明确合

格投资者的范围；四是突出信息披露监管，明确挂牌初始信

息、跟踪评级信息等披露要求；五是将深交所其他业务规则

中有关资产支持证券转让的规定一并纳入业务指引。

ht t p : //w w w. s z s e . c n /m a i n /d i s c lo s u r e/ b s g g _

front/39753368.shtml

上交所规范上市公司筹划非公开发行股份停复牌及相关
事项

11月25日，上交所发布实施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筹划非公开

发行股份停复牌及相关事项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。

《通知》根据上市公司筹划非公开发行的进展，对不同阶段

上市公司申请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停复牌的程序以及标准予以

规定。《通知》主要内容如下：明确筹划非公开发行停牌一

般不超过10个交易日；规定公司申请延期复牌必须具备的情

形；增加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策延期复牌的程序要求；强化

公司停牌筹划非公开发行期间的披露要求；细化公司停牌后

终止筹划非公开发行的承诺内容；做好“筹划非公开发行”停

牌与“重大事项未公告”、“筹划重大资产重组”停牌的衔接。

http://www.sse.com.cn/lawandrules/sserules/trading/bond/c/c_20141126_3860622.shtml
http://www.sse.com.cn/lawandrules/sserules/trading/bond/c/c_20141126_3860622.shtml
http://www.szse.cn/main/disclosure/bsgg_front/39753368.shtml
http://www.szse.cn/main/disclosure/bsgg_front/39753368.s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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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www.sse.com.cn/lawandrules/sserules/listing/

stock/c/c_20141125_3860355.shtml

国务院发布《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
资的指导意见》

日前，国务院发布《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

投资的指导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。

《意见》主要明确了以下几方面的指导措施：创新生态环保投

资运营机制；鼓励社会资本投资运营农业和水利工程；推进

市政基础设施投资运营市场化；改革完善交通投融资机制；

鼓励社会资本加强能源设施投资；推进信息和民用空间基

础设施投资主体多元化；鼓励社会资本加大社会事业投资力

度；建立健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（PPP）机制；充分发挥政

府投资的引导带动作用；创新融资方式拓宽融资渠道。

http://www.gov.cn/zhengce/content/2014-11/26/

content_9260.htm

基金业协会发布《基金业务外包服务指引》

11月24日，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《基金业务外包服

务指引》（以下简称《指引》），2015年2月1日正式实施。

《指引》就以下内容作出了原则性规范：基金管理人应审慎

确定与其经营水平相适宜的外包活动范围，甄选外包机构；

外包机构应具备相应营运资质、确保外包业务及涉及资产的

独立性等；外包机构守法合规的要求。同时，《指引》就基金

销售/销售支付、份额登记、估值核算三个环节进行了重点规

范。

《指引》强化了外包业务的独立性要求，规定其应采取有效的

内控与隔离措施保证外包业务独立运营。此外，《指引》鼓励

基金管理人将份额登记业务外包给“具备开展外包业务的营

运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”的外包机构。

http://www.amac.org.cn/xhdt/zxdt/387159.shtml

三部门印发《国债承销团组建工作管理暂行办法》

日前，财政部、中国人民银行、证监会联合印发《国债承销团

组建工作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，并自公布之日

起施行。

《办法》明确，国债承销团按照国债品种组建，包括储蓄国债

承销团和记账式国债承销团。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市场

环境和国债承销任务等，确定国债承销团成员的目标数量。储

蓄国债承销团成员原则上不超过40家；记账式国债承销团成

员原则上不超过50家。

《办法》规定，国债承销团成员可以根据国债承销协议的约

定，自愿申请退出国债承销团。自收到国债承销团成员退出申

请之日起30日内，财政部应会同有关部门予以确认，并向社会

公布。

http://www.chinabond.com.cn/Info/19503664

税收

海关总署加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间保税货物结转管理

近日，海关总署发布《关于海关特殊监管区域间保税货物结转

管理的公告》（下称《公告》）。

《公告》所称区间结转是指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企业将保税

货物转入其他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企业的经营活动。其中，保

税货物是指经海关批准未办理纳税手续进境或者已办理出口

手续未出境，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储存、加工、装配的货

物。根据《公告》，区间结转企业可以采用“分批送货、集中报

关”的方式办理海关手续，收发货可采用企业自行运输或者比

照转关运输的方式进行。企业开展区间结转应按流程向主管

海关申报《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保税货物结转申报表》，办理区

间结转备案手续。

http://www.sse.com.cn/lawandrules/sserules/listing/stock/c/c_20141125_3860355.shtml
http://www.sse.com.cn/lawandrules/sserules/listing/stock/c/c_20141125_3860355.shtml
http://www.gov.cn/zhengce/content/2014-11/26/content_9260.htm
http://www.gov.cn/zhengce/content/2014-11/26/content_9260.htm
http://www.amac.org.cn/xhdt/zxdt/387159.shtml
http://www.chinabond.com.cn/Info/1950366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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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www.customs.gov.cn/publish/portal0/tab49564/

info724594.htm

行业

四部委联合发布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建设奖励标准

11月18日，财政部等四部委联合发布《关于新能源汽车充电设

施建设奖励的通知》（下称《通知》）。

《通知》明确，奖励对象是经四部委批复备案的、成效突出

且不存在地方保护的新能源汽车推广城市或城市群；其他

尚未备案但推广效果较好的城市或城市群，可按程序报经四

部委备案后，比照执行。同时，中央财政根据推广数量分年

度安排充电设施奖励资金，划分为四个档，其中京津冀、长

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等大气污染治理重点区域中的城市或城市

群，2015年度推广量要求不低于10000辆，如果能达到或超

过25000辆，则可获得1.2亿元的最高奖励。此外，对符合国

家技术标准且日加氢能力不少于200公斤的新建燃料电池汽

车加氢站每个站奖励400万元。

h t t p : / / j j s . m o f . g o v . c n / z h e n g w u x i n x i /

tongzhigonggao/201411/t20141125_1160262.html

国家安监总局要求进一步做好职业卫生监管相关工作

近日，国家安监总局发布《关于进一步做好职业卫生监管相关

工作的通知》（下称《通知》）。

《通知》明确要逐步试点、推广政府购买职业卫生技术服务。

各地区可以通过公开招标、邀请招标、竞争性谈判等方式，确

定提供职业卫生技术服务的社会组织或者职业卫生技术服

务机构，为企业特别是中小微型企业提供职业卫生检查和技

术服务。此外，《通知》要求，用人单位严格遵守《劳动合同

法》等法律法规，禁止在临时性、辅助性或者替代性工作岗

位之外的工作岗位上使用劳务派遣工，且劳务派遣工数量不

得超过单位用工总量的10%。

http://www.chinasafety.gov.cn/newpage/Contents/

Channel_6288/2014/1125/243335/content_243335.

htm

并购

利欧股份募资4亿收购两数字营销公司

利欧股份11月25日募资收购两家数字营销公司。利欧股份拟

以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，购买上海氩氪和琥珀

传播100%股权，收购交易总额约为4.2亿元。

在此次收购中，上海氩氪、琥珀传播交易作价总额为4.2亿

元，交易总额50%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，发行股价为每

股18.77元，拟发行股份数量合计为1868.8万股，剩余部分

以现金支付。其中，利欧股份向郑晓东、段永玲、郭海3名特定

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，配套资金总额为1.4亿

元，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额的 25%，3位特定投资者皆为上市公

司的关联方，股份锁定期为36个月。

http://epaper.stcn.com/paper/zqsb/html/2014-11/25/

content_632219.htm

驰宏锌锗26亿收购荣达矿业剩余股权

驰宏锌锗11月24日披露资产重组预案。收购旗下企业新巴尔

虎右旗荣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剩余的49%股份。而收购的原

因，却是驰宏锌锗与荣达矿业的另一大股东兼董事长苏庭宝

意见不合。

根据评估，荣达矿业49%股权预估值为26.16亿元。驰宏锌

锗将向苏庭宝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荣达矿业

49%股权。其中，交易对价的76.5%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，驰

宏锌锗将以9.56元/股的价格向苏庭宝发行2.09亿股，其余

23.5%则以现金方式支付。

http://www.customs.gov.cn/publish/portal0/tab49564/info724594.htm
http://www.customs.gov.cn/publish/portal0/tab49564/info724594.htm
http://jjs.mof.gov.cn/zhengwuxinxi/tongzhigonggao/201411/t20141125_1160262.html
http://jjs.mof.gov.cn/zhengwuxinxi/tongzhigonggao/201411/t20141125_1160262.html
http://www.chinasafety.gov.cn/newpage/Contents/Channel_6288/2014/1125/243335/content_243335.htm
http://www.chinasafety.gov.cn/newpage/Contents/Channel_6288/2014/1125/243335/content_243335.htm
http://www.chinasafety.gov.cn/newpage/Contents/Channel_6288/2014/1125/243335/content_243335.htm
http://epaper.stcn.com/paper/zqsb/html/2014-11/25/content_632219.htm
http://epaper.stcn.com/paper/zqsb/html/2014-11/25/content_632219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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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epaper.stcn.com/paper/zqsb/html/2014-11/24/

content_632048.htm

其他

国办印发《关于加强环境监管执法的通知》

近日，国务院办公厅发布《关于加强环境监管执法的通知》（

下称《通知》）。

《通知》要求依法重拳打击五类违法排污行为，即：偷排偷

放、非法排放有毒有害污染物、非法处置危险废物、不正常使

用防治污染设施、伪造或篡改环境监测数据等。同时，对负

有连带责任的环境服务第三方机构，应予以追责。《通知》强

调，对违反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“三同时”制度，越

权审批但尚未开工建设的项目，一律不得开工；未批先建、边

批边建，资源开发以采代探的项目，一律停止建设或依法依规

予以取缔；环保设施和措施落实不到位擅自投产或运行的项

目，一律责令限期整改。各地要于2016年底前完成清理整改

任务。

http://www.gov.cn/zhengce/content/2014-11/27/

content_9273.htm

新版《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》2015年1月1日起
施行

11月4日，《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》获中国国际贸易促

进委员会及中国国际商会正式通过，并将于2015年1月1日起

施行。

新规则在组织和管理上作出了进一步调整，设立了仲裁院专

门对案件进行管理，增加了仲裁费的计费方式。

新规则在仲裁程序制度设计上也进行了完善，包括明确仲裁

协议的书面形式要求、调整有关仲裁程序开始的规定、明确区

分仲裁地和开庭地点、协调仲裁委员会与仲裁庭对管辖权的

审理职权划分、完善送达方式等内容、扩大当事人对仲裁审理

方式的选择权和仲裁庭适用程序的决定权等。此外，新规则

首次在仲裁规则中明确了当事人有权自行聘用专业记录人员

和紧急仲裁员制度。

http://rmfyb.chinacourt.org/paper/html/2014-11/26/

content_90886.htm?div=-1

国务院再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

日前，国务院印发《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

的决定》（以下简称《决定》），取消和下放58项行政审批项

目，取消67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，取消19项评比达标

表彰项目，将82项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调整或明确为后置审

批。

此外，《决定》建议取消和下放32项依据有关法律设立的行政

审批和职业资格许可认定事项，将7项依据有关法律设立的工

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，国务院将依照法定程序

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修订相关法律规定。

http://www.gov.cn/zhengce/content/2014-11/24/

content_9238.htm

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文清理规范涉企行政审批前置服务
收费

日前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《关于清理规范涉企行政审批前置

服务收费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。

《通知》指出，此次清理规范的范围为各级政府及部门在实

施行政许可和非行政许可审批过程中，要求企业通过具有资

质的中介机构、专业技术机构以及相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

开展的各类论证、评估、评价、检验、检测、鉴定、审查报告、

证明等前置服务，且服务收费标准实行政府定价管理（含政

府指导价）的。

http://epaper.stcn.com/paper/zqsb/html/2014-11/24/content_632048.htm
http://epaper.stcn.com/paper/zqsb/html/2014-11/24/content_632048.htm
http://www.gov.cn/zhengce/content/2014-11/27/content_9273.htm
http://www.gov.cn/zhengce/content/2014-11/27/content_9273.htm
http://rmfyb.chinacourt.org/paper/html/2014-11/26/content_90886.htm?div=-1
http://rmfyb.chinacourt.org/paper/html/2014-11/26/content_90886.htm?div=-1
http://www.gov.cn/zhengce/content/2014-11/24/content_9238.htm
http://www.gov.cn/zhengce/content/2014-11/24/content_9238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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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通知》明确，对现行有明确法律法规依据且尚未形成竞争

的行政审批前置服务，其收费按有关规定可继续实行政府定

价管理，收费标准应按照补偿成本并合理盈利的原则核定。

对有法律法规依据但已形成充分竞争的服务，原则上实行市

场调节价，由委托双方协商确定价格，不再实行政府定价管

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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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法讯仅为提供相关资料信息之用，其内容并
不构成法律建议及个案的法律分析。

此法讯的发送并不是为了在易周律师行与用户
或浏览者之间建立一种律师与客户之关系。 

易周律师行并不对可从互联网获得的任何第三
方内容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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